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金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杭州金通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科技或公司）的主办券商，根据《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

向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3 号

——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金通科技 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7 年 9 月 20

日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金通公共自行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

对象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因公司控股股东杭

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

国有独资企业，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

部令第 32 号）的规定，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属于企业增资扩股行为，应通过产权

交易所公开征集投资方。

2017 年 9 月 21 日，杭州产权交易所发布了《杭州金通公共自行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公告》（项目编号：HJS-17-09-317）。2017 年 9 月 22 日，

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发布了

《杭州金通公共自行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杭州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投资

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1），自 2017 年 9 月 21 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22

日 16 时止，公司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征集投资方。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7 年 12

月 14 日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股票发行价



格及新进投资人的议案》和《关于修订<金通科技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

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8 年 1

月17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金通科技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金通科技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认购缴款凭证，该次股票发行

认购对象共 7 人。

该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8.82元，股票发行的总股数为20,000,000

股，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6,400,000.00 元，并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中汇会验[2018]0057 号”《验资报告》。

2018 年 2 月 7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

杭州金通公共自行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

[2018]576 号），确认金通科技该次股票发行 20,000,000 股，其中限售 20,000,000

股，不予限售 0 股。

该次股票发行，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了

新增股份的登记，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公司并未使用相关资金，新增股份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切

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制定《杭州金通公共自行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制度中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等进行规定。上

述《杭州金通公共自行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于 2016 年 9

月 9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16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 年，公司对该项制度进行了修订，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5 年，公司对该制度进行再次修订，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后，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所募集到的资金，均要求股东汇至公司募集资

金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杭州金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完成名称变更并领取杭州金通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

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上披露的《杭州金通公共自行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名称、公司章程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9））

开户行：中信银行湖墅支行

账号：8110801012501297472

2017 年 12 月 20 日和 21 日，该次股票发行对象分别向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缴纳了认购款。

2017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原主办券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对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实行

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确保募集资金

严格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在取得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登记函之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2018 年，公司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公司与主办券商平安证券、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重新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对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

金实行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确保募

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金通科技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账户 2025 年度收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28.04

2025 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0.00



2025 年度利息收入 3.73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31.77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经金通科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募集资金用途进

行了修订，详见 2020 年 4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08）。

五、主办券商检查工作

主办券商通过资料审阅、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主要核查程序包括查阅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对账单、

募集资金账户收支明细账等文件。

六、主办券商检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2025 年度金通科技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3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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